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高政办发〔圆园23〕10号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高平市 2023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

通 知

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高平市 2023年度土地储备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6月 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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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 2023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土地储备制度，加强土地宏观调控，促进土

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提高建设用地保障能力，根据原国土资源

部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修订

印发的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规〔2017〕17号）和《关于加强

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2〕162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编制本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，科学确定

年度土地储备规模，盘活存量建设用地，加大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

控，规范土地市场秩序，推动土地利用向规范、节约、集约、高效方

向发展，为新时代高平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土地资源保障。

二、编制原则

围绕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国有土地供

应计划，统筹安排，科学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。

综合考虑我市土地市场供需状况，合理确

定年度土地储备规模，保障土地市场健康发展。

紧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重点突

出、统筹兼顾，确保项目建设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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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“一个池子蓄水、一个龙头

放水”的土地储备基本思路，加强政府对储备土地的集中统一管

理。各有关部门建立联动合作机制，确保土地收储各项工作有序有

效推进。

三、2023 年土地储备总体安排

本次计划储备的对象为计划范围内的以下土地：

1.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；

2.依法收购的土地；

3.依法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的土地；

4.已办理农用地转用、土地征收批准手续并完成征地拆迁的

土地；

5.其他依法取得的土地。

2023年度计划拟收储地块 40宗，规

模为 173.0621公顷。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2 宗

50.3088 公顷，占储备总量的 29.07%；工业用地 12 宗 80.7744公

顷，占储备总量的 46.67%；交通运输用地 7宗 19.0782公顷，占储

备总量的 11.02%；商服用地 5 宗 15.1380公顷，占储备总量的

8.75%；住宅用地 2宗 4.3299公顷，占储备总量的 2.50%；公用设

施用地 1宗 1.1891 公顷，占储备总量的 0.69%；仓储用地 1宗

2.2437公顷，占储备总量的 1.30%。

2023年度全市可储备土地分布情况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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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城区 13宗 29.9627公顷，占储备总量的 17.31%；高铁新区 4宗

10.1232公顷，占储备总量的 5.85%；开发区 7宗 68.7213公顷，占

储备总量的 39.71%；乡镇 16 宗 64.2549 公顷，占储备总量的

37.13%。

四、土地储备计划的实施与调整

市自然资源部门具体负责土地储备计划的执行，要按照市场

需求，及时做好储备土地的供应，加快资金回笼；市财政部门主要

承担土地收储资金需求；各有关乡镇和市相关部门协调做好土地

收储供应前期工作，推进土地储备计划实施。需对土地储备计划进

行调整的，由市自然资源部门提出意见，并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附件：高平市 2023年土地储备计划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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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晋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

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6日印发


